长葛市长兴路街道办事处“9·21”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9月21日上午9时10分许，在长葛市长兴路街道办事处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熔炼车间和维修车间屋面共用雨水天沟（排水沟）垃圾清理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75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和《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43号）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2025年9月26日，长葛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市应急管理局、市住建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长兴路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参加，组成长葛市长兴路街道办事处“9·21”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调查取证、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查清了事故相关单位及有关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长葛市长兴路街道办事处“9·21”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有关单位和人员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1.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3月3日，注册资本：伍佰陆拾万圆整，位于长葛市长兴路街道钟繇大道北段6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82MA9KTXXXXX，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李书记，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切削加工服务；有色金属铸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制品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4月22日，注册资本：壹佰万圆整，位于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老城镇李庄村7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82MA9GPEXXXX,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孙永平，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金属结构制造；金属材料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不含水泥、沙子、石子）；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止事发当日，该公司未取得施工企业资质证书，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二）合同签订情况 

2025年9月20日，甲方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和乙方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协商并签订施工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对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房顶、墙板加固换瓦施工。施工费每平方米15元（含吊装费、吊机费及安全保障金），施工结束后按实际施工面积计算总施工费（注：安全保障金用于乙方购买保护措施及施工人员的人身意外保险)。

（三）事故有关人员基本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死亡人员情况

（1）孙有成，男，汉族，60岁，1965年6月19日出生，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人员，事故中当场死亡。
2.其他人员基本情况
（1）李书记，男，汉族，62岁，1963年12月15日出生，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冯宇，男，汉族，39岁，1986年04月15日出生，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3）王松淼，男，汉族，49岁，1976年05月18日出生，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4）孙永平，男，汉族，45岁，1980年7月29日出生，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5）孙慧凯，男，汉族，44岁，1981年8月19日出生，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人员。

（6）贾云鹤，男，汉族，52岁，1973年10月15日出生，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人员。

（7）贾景超，男，汉族，46岁，1979年10月16日出生，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人员。

3.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情况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的规定，截止目前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75万元（不包括事故罚款，如有新的证据，相关数据可能有变动）。

二、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长葛市长兴路街道钟繇大道北段668号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维修车间。

经现场勘察，施工人员坠落位置：维修车间西北角（北起第1道梁南侧，西起2-3檩条之间），屋面瓦塌陷折断，维修车间最高处14.5米，坠落位置高度13.9米，坠落位置地面上废旧容器的支腿已变形。熔炼车间东侧屋面（北起第10道梁至最南端，东起1-14檩条之间）屋面瓦已更换，施工区域下方设置安全平网，安全绳固定位置在熔炼车间顶部气楼东北角，距施工人员坠落位置大约57米（附件1、2），安全绳总长30米，坠落位置脱离安全防护措施范围。

（二）天气情况
2025年9月21日，长葛市：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20℃到16℃。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9月20日，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宇
委托车间主任王松淼与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永平签订施工协议，对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熔炼车间东侧屋面进行换瓦作业，随后孙永平安排7名工人开始进场施工。2025年9月21日上午7时许，孙永平带领孙有成等7人到达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王松淼对孙有成等7名施工人员的身份信息和保险购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对安全帽、安全带的佩戴情况进行检查，同时又安排3名工人操作双梁行车在防护网下部进行二次防护（附件3），随后填写了施工日志。施工人员开始到屋面进行施工，孙有成、孙慧凯和贾云鹤三人负责熔炼车间和维修车间屋面共用雨水天沟垃圾的清理，其他四人负责熔炼车间东南部位屋面换瓦施工。孙有成、孙慧凯、贾云鹤等三人顺雨水天沟由南向北开始作业，孙有成负责雨水天沟垃圾清理，贾云鹤和孙慧凯负责搬运垃圾。上午9时许，孙永平上到屋面施工现场看到孙有成在两个车间的排水沟北边清理垃圾，大概1分钟后发现孙有成不见了，并听到了贾云鹤说：“有成哥掉下去了”，同时看到屋面北侧有个大窟窿。孙永平、贾云鹤和孙慧凯赶紧坐登高车下到地面，往坠落处跑去查看。发现孙有成头朝东南，脚朝西北方向躺在地上，肚子被地上堆放的废旧水塔底角钢板划破，肠子裸露在外面。王松淼紧跟其后赶到事故现场，赶紧让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尚子恒（许昌鑫煜祥新材料公司员工）拨打120后约20分钟，长葛市华健医院医护人员赶到现场进行抢救，抢救了约10分钟（附件4），医护人员宣布孙有成已无生命体征。随后110民警也赶到现场，并通知长葛市公安局犯罪侦查大队技术中队赶到现场，经现场技术勘验、走访调查，初步排除他杀等刑事案件可能。死者孙有成家属对排除他杀无异议。
（四）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理情况

2025年9月21日9时30分左右，长葛市120指挥中心接到接诊电话，9时50分左右，长葛市华健医院医护人员赶往现场进行抢救，约10分钟医护人员宣告孙有成已无生命体征，随后孙有成家属到达现场。9月21日下午，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死者家属协商善后赔偿事宜，于9月22日中午在长葛市老城镇李庄社区居委会（死者户籍所在地）见证下达成三方协议，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赔偿二十五万元整，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赔偿五十万元整，赔偿款已转账至孙有成（死者）儿子孙垒杰账户。协议签订后，孙有成家属按照保险公司规定将孙有成尸体送至长葛市华健医院进行尸检，随后进行了安葬。
（五）事故报告情况

事故发生后，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宇和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贾景超拨打110报警后又先后拨打了长葛市应急管理局电话6189288（该电话非值班电话，2025年9月21日星期日），拨通后无人接听，随后拨打长兴路街道办事处企业办主任张攀峰电话，上报该起事故。

三、事故发生的原因
（一）直接原因

经现场调查认定，施工人员孙有成在高处施工过程中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未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情况下违章冒险作业，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维修车间屋面瓦年久失修，失去相应的承载能力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管理混乱。一是未取得相应等级资质证书承揽工程；二是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三是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现场前，未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四是向施工人员提供已明令禁止淘汰的三点式安全带。
3.孙永平，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履行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职责，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对施工作业现场进行安全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
四、对事故责任人员、责任单位和组织处理建议
（一）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孙有成，在屋面施工过程中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违章冒险作业，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孙有成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相关责任。

2.孙永平，作为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对职工提供合格的安全劳动防护用品；未对施工作业现场进行安全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对此次事故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3.李书记，作为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此次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建议由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予以处理。
（二）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许昌鑫煜祥新材料有限公司，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建议由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予以处理。

2.许昌子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管理混乱，一是未取得相应等级资质证书承揽工程；二是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三是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现场前，未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四是向施工人员提供已明令禁止淘汰的三点式安全带，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市城市综合执法局依法对其予以处理。
3.长兴路街道办事处在改建工程的安全监管和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面监管不严，隐患排查整治活动不深入。要求长兴路街道办事处要强化安全生产工作，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力度， 认真组织学习安全生产业务知识，提高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责成长兴路街道办事处向长葛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三）建议给予组织处理人员

1.孙刚强，男，中共党员，作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是孟庄社区安全生产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协调日常安全生产工作。未依法严格对分包辖区内的生产安全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工作不力。对孟庄社区生产安全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负有责任。按照干部管理和权限，建议移交市纪委监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2.朱治源，男，中共党员，作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孟庄社区包村干部，是该社区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人，对分包辖区内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检查不力，宣传工作不到位，对孟庄社区生产安全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负有责任。按照干部管理和权限，建议由长兴路街道办事处纪工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3.刘占民，男，中共党员，作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孟庄社区支部委员，是该社区安全生产工作分管责任人，未依法严格对辖区内企业的生产安全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宣传工作不到位，对孟庄社区生产安全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负有责任。按照干部管理和权限，建议由长兴路街道办事处纪工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提出以下防范整改措施建议：

有力提升属地管理能力。长兴路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吸取本起事故教训，针对此次事故发生原因和暴露出来问题，进一步落实好网格化管理机制，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生产大排查、大巡查，重点检查现场施工人员是否符合相关安全管理规定，是否签订施工安全协议，是否雇请有资质的施工队，是否持证上岗。要突出压实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施工队、工匠）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其做好施工现场安全保障工作，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及时督促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开展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二）着力提升行业综合监督管理力度。市城市综合执法局、市住建局等要督促指导各镇（办）、各相关单位深刻吸取施工安全事故教训，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监督执法巡查、检查力度，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专项治理，全力推进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隐患整治台账清单，限期落实整改，实行闭环管理。严格落实工人持证上岗制度，提高施工人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水平。要进一步加强对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尤其对工程作业现场隐患问题的查处，严格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坚决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着力强化安全生产宣传引导。各镇（办）要把施工安全宣传教育和日常监管、现场检查相结合，通过常态化巡查，及时发现风险隐患，教育企业、施工单位及施工人员提高风险辨识能力、安全防范意识，自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宣传生产安全注意事项，提高市民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
         长葛市长兴路街道办事处“9·21”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2025年12月3日

